申报承诺书

本单位承诺，严格按照《光明区商务局关于公开遴选2026年光明区“食在广东 深圳之约”餐饮消费券发放平台企业的公告》有关要求申报本次消费券发放项目，并郑重声明如下：

一、对所填报的各项内容和递交的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负责。

二、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相同，如有虚构、失实、欺诈等情况，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和后果。

三、如有违反，本单位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加盖单位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